
侦查、检察阶段的管辖问题

应当区分行为性质区别判断

传统犯罪的管辖建立在现实物理空间上， 犯

罪行为地和结果地容易确定， 且多数情况下重

合。 但在网络时代， 犯罪的行为地与结果地呈现

多点分散、 多区域分布的特征。

随着以网络犯罪为代表的新型犯罪业态激

增， 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管辖权异议制度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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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定差距

许丹：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认为

管辖分为两个层面： 一种是审判的管

辖，即案件最后由谁来审判；还有一种

是立案的管辖， 即案件最先由谁来侦

查。 审查逮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

管辖其实是这两种管辖中间的过程，刑

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也造成了实

践中的一些困惑。

实务中，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检察

官认为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 通常会明

确拒绝收案并要求公安机关移送有管辖

权的检察机关。 但有时公安机关以案件

难以移送为由协商检察机关先收案再移

送管辖。

在审查逮捕阶段， 如果检察官认为

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 理论上可以退回

案卷。因为如果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

那么之前的侦查办案是没有权力基础

的，不收案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但这在

实践中执行得并不严谨。 因批捕时间短，

检察机关对案件往往先做实体判断，考虑

犯罪嫌疑人是否确实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若符合条件就先批捕，同时要和公安机关进

行沟通，明确说明要将案件移送对应的有管

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院。 同时，检察机关

还会在内部对该案件进行监控，确保防止该

案件再次移送本检察院。 用这种方法督促公

安机关尽快协调解决案件管辖问题。

因此，在理论层面，批捕阶段检察机关

有权不收案，但在实际办案中为了实现对案

件的高效处理， 检察机关基本都会先收案，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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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烁：管辖问题既有理

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 所

有的刑事诉讼问题，都要回

归刑事诉讼法的视角来解

释。“管辖”是我国刑事诉讼

法视域之内第一项具体的

制度性规定。 纵观各国管辖

法律规定，其核心要义都有

两点：一是可预测性，二是

事前性，不能先发生案件再

确定管辖。 程序并非虚置，

程序在某些范围内影响甚

至决定实体最后的处理结

果。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管辖

问题，我认为管辖不是价值

无涉的纯技术性机制。

庭前会议也和管辖问题

相关。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

定管辖权异议制度，但广义的

刑事诉讼制度中早有管辖权

异议规则，解决管辖权争议是

庭前会议的事项之一。

管辖权异议以及管辖制

度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议

题。 以管辖权异议为代表的制

度规定意义重大，它绝不能单

独由司法解释或者由司法政

策性文件来规定，需要以刑事

诉讼法第四次修订为契机写

入法典。

孙远： 管辖制度最核心

的原则就是管辖法定， 禁止

人为选择裁判者。 从比较法

的视角看， 其他国家的刑事

诉讼法在规定管辖时也均立

足于审判阶段； 侦查阶段为

优先固定证据、控制嫌疑人，

不必严格按照审判管辖的规

定， 主要根据效率优先原则

确立管辖机关。

而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 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在规定各

自阶段的管辖时， 基本照抄

了刑事诉讼法规定。

中国的警察、 检察官在

侦查以及审查逮捕、 审查起

诉阶段享有相当于国外法官

的权力， 要严格比照审判阶

段的管辖规则， 受到和法官

相同的约束。 从实质意义上，

如果在这两个阶段不遵循管

辖法定原则， 就不符

合程序公正的基本标

准。

很多人认为程序

问题较为复杂， 是因

为程序问题的关键点

较为隐蔽。比如说，在

管辖问题上我

们面临着公正

和效率之间的

矛盾 ， 其实处

理的关键点在

于权力配置 。

在目前的法律

规则下 ， 针对

权 力 配 置 状

况， 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能一

概而论。 在侦查、检察阶段，

能否处理没有管辖权的案

件？ 我们要从管辖法定原则

保障司法中立性的目的出发

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刑事诉

讼侦查阶段的一系列行为可

以分为任意性行为和强制性

行为。 任意性行为不干预公

民基本权利， 如在马路上现

场勘察； 强制性行为从比较

法上来看， 都倾向于由司法

权决定 ，如抓捕 、搜查 、监听

等行为。 因此，侦查、检察阶

段的管辖问题也应当区分行

为性质区别判断。

审查逮捕阶段， 若检察

机关发现公安机关提请批捕

的案件没有管辖权， 可以先

行实质审查。 如果没有达到

逮捕的条件， 可以要求公安

机关变更强制措施或释放 。

如果达到逮捕的条件， 无管

辖权的检察机关可以先行批

捕， 并将这个行为理解为类

似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扭

送”。

在紧急情况下对于违法

犯罪嫌疑人， 任何公民都有

权利扭送至公安司法机关 ，

但扭送至有权管辖的公安司

法机关后， 扭送人的权利就

不复存在了， 那么无管辖权

的检察机关此时的批捕性质

相当于扭送， 批捕之后待案

件侦查终结再移送有管辖权

的检察机关， 这在理论上也

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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